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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認知與觀察之所以可能，必然預設了一個區

分。換言之，唯有做出了一個區別的動作、區辨出

差異後，才能認識到不同。從一個較抽象的角度來

看，所有具有社會性的事物，無一不是建基在某個

區分上的：因為如果溝通真地是社會最根本的組成

元素的話，那麼社會性的事物必然使用了一組區分

來分別差異，因為溝通總是涉及訊息的選擇，而這

始終是以區分為基礎的。本文試圖探討的，就是在

台灣這塊土地的時空脈絡中曾經出現過的幾組區

分，幾組影響著社會繼續運作下去的觀察模式，希

望藉著對由它們所產生的弔詭的討論中，能找到另

一組新的可能性。 

 近十年來，統獨議題在台灣可說是廣泛地侵

入到各個生活領域中。儘管許多人可能會認為，這

只是政治性的事務，頂多在選舉或立法院中造成些

「泛政治化」的效果罷了，它卻實實在在地影響著

我們的生活。君不見這種茶餘飯後的題材竟然可以

使得一般民眾為之大打出手，可以讓議事癱瘓，使

得施政無法可依，這絕不是一句「政治狂熱份子」

所能解釋的。最起碼，我們必須去解釋這為什麼可

以造成狂熱。 

 首先必須交待的是，在此，統獨論述是用來

泛指一些相關的區分，儘管這些各自不同的差異在

台灣的社會文化發展中，其實有著各自不同的發展

脈絡，彼此之間雖有相關，但卻不能視為等同或相

互替代。只是為著行文的方便及突顯出筆者想強調

的重點，所以在本文中暫且將之放在同一個架構下

來觀察，希望不致因此便流為化約論。再者，確切

歷史素材的舉證，亦非本文所關切。筆者希望憑著

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常識與理解，便可檢證本文的

論證，而不必浪費時間去爭執實在或歷史真相究竟

為何的問題。 

 

二 

 

 就台灣這個時空場域中曾經出現過的溝通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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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台灣民主國的成立可以說是最早與統／獨這組

區分有關的事件了1。然而這也不過是曇花一現罷

了。更重要的是，台灣民主國的成立並非真地是植

基於統／獨這組區分上的。它的目的在於抗拒日本

人統治台灣，而非脫離大清帝國另行成立一個國

家。是以才會發生一個所謂「獨立的」台灣民主國

仍奉清朝為宗主國這種事情。再者，台灣民主國對

於日本的抵抗不能與當時一般人民對日本人的抵抗

混為一談。後者的抵抗並非在確保台灣民主國（乃

至大清帝國）的獨立自主，而是在確保自己的家

園，不受「異族」的支配。因此，儘管在當時看起

來發生了一個與統／獨區分有關的事件，事實上就

全社會的層次上來說，這組區分並未真地產生。 

 真正在社會溝通中發生作用的統獨論述，其

源流應當可以上溯到日據時期各式的社會運動。在

這時期的看法中，獨立往往是唯一被標明的主張。

就統／獨這組差異來看，不論左翼或右翼的社會運

動者，為了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都是站在獨立的

這一邊 2 。問題在於，除了明顯的階級立場差異

外，大家雖然都標舉出「民族」的大旗，但民族這

個語意的指涉卻多半是以統一為基底的。換言之，

不論是統一在中華民族的旗幟底下，還是統一在蘇

維埃工農革命的旗幟底下，獨立這個語意都是為統

一而服務的，而且是服務於對岸的「中國」3。從今

天的角度來看，統一／獨立這組差異在這個時候其

實只是支配／被支配，殖民者／被殖民者這組差異

的轉形而已，而海峽對岸的中國（或中國人、中國

工人）則被認定為是潛在的同盟者。所以，這組統

一／獨立區分的弔詭正在於它只是一組假的區分：

獨立事實上是為統一服務的。獨立的語意事實上早

跨過了統／獨區分的界限而被涵攝進統一的語意

中，關鍵的差異毋寧是在於統一的對象是所謂種

族、血緣上的祖國或無產階級的祖國。換言之，真

正的區別是在統一的語意之下做出的。 

 與此相關但另有其發展軌跡的，則是日本人

／本島人這組差異。正如上述，這個時期區別的判

準其實是在於所謂種族或族群的界限上。所以，日

本人／本島人（＝台灣人）這種區別的方式是同時

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所使用的。甚至正由於這種身

份上的區別，才使得作為一個整體概念的台灣人得

以出現4。這組差異本身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並

沒有什麼明顯說理上的破綻。然而由於它在實際生

活及社會結構上所造成的差異，導致了想消滅它的

動力。這就是自治運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及皇

民化運動的目標。換言之，二者都想跨越那條造成

區分的界限，而且他們的方向都是指向日本人這一

邊，只是他們是出於不同的動機，有著不同的期待

罷了。從今天事後的角度來看，如果這種跨越果真

成功的話，統／獨這組區分或許就喪失了它所以產

生的條件。因為儘管台灣人這個語意跟民族、跟獨

立有著一定的關連，但這時主要的差異卻已從中國

／台灣轉變為日本／台灣了。隨著社會日漸演化，

我們較難想像它不是在日本／台灣這兩端中擺盪，

而是跳到另外一組不同的區分（中國／台灣）去。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上述兩組差異的語意之

所以能夠出現，是與特定的結構變遷相關連的。這

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在台灣建立起近代的國家形式，

透過行政系統的建立與運作，使得人們在與其往來

的過程中，具體地感受到「國家」的存在，讓國家

／非國家這組差異開始得以為社會所使用，因而讓

環繞在國家建立問題上的統／獨差異有了開展的基

礎。傳統從漢民族中心出發的天下觀退位了，天下

／化外之地這種文化性的判準為疆域（支配權所及

之處／支配權不及之處）這種明確的政治性、地理

性區分所取代。相應於一個獨立運作的現代行政系

統，「台灣人」開始被建構成一種政治上的身份，

並進而被社會用來自我觀察及描述。其次，隨著日

本政府行政、交通、經濟等各式手段的開展，使得

以往地理上及社會上對於溝通的限制被消除了，台

灣被整合成為一個整體，因而使得台灣本身得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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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指涉的對象，它開始可以以它本身作為一個

溝通系統而與其環境區別開來。不像以前不是局限

於地方的層次（府城、艋舺），就是被整合進對岸

中國（例如府城／廈門（或福州）、廈門（或福州）

／艋舺）的溝通系統中5。台灣／唐山、台灣／日本

成為一組現實運作中的差異，而且這是一個不同於

既往的漳／泉、艋舺／府城乃至本島人／日本人的

區分。 

 

三 

 

 就戰後的發展來說，與統／獨這組差異有關

的區分一開始主要是循著省籍這個原則發展的。本

省／外省不只是反映了語言上的差異，也反映了身

份認定上的不同，而且有意無意地，它還成了社會

日常生活中的組織原則6。由於政權的更迭所帶來

的，並非台灣人從日據時代開始便要求的自治，於

是，在日據時代社會運動遺產的基礎上，加上二二

八事件的新衝擊，統／獨論述有了新的發展，並且

使得對政權的批判銜接上省籍的分歧。在那個仍為

仇恨所充塞，人們無法忘記血腥鎮壓與白色恐怖的

日子裡，一種典型的獨的論述如下：外省人／本省

人＝支配者／被支配者＝剝削者／被剝削者＝獨裁

者／被壓迫者，並進而等同於中國人／台灣人，因

此主張由台灣人推翻獨裁的外來政權，另建新國

家。統的論述基本上擁有相類似的結構，只是把外

省人／本省人替換為國民黨／一般民眾而已，並且

不再進而推論到中國人／台灣人這組差異去。反過

來說，在獨的論述中，國民黨並非沒有位置，只是

它往往被完全等同於外省人，而不再加以區別、細

究。 

 在中國人／台灣人這組區分之下，獨的論述

主張由台灣人成立一個新國家，打倒獨裁的外來政

權。1947 年二二八事件後，謝雪紅、廖文毅提出了

聯合國托管論，1950 年美國發表台灣中立化宣言以

及1951年舊金山和約中對台灣主權的留白，使得台

灣法律主權地位未定論成為獨的主流論述，而進而

主張由自決的方式來解決台灣前途。相對地，統的

主流論述亦在反霸反帝的立場下，主張打倒蔣氏獨

裁政權，但其主張民族解放，脫離美帝控制，投入

中國社會主義的懷抱。因此，他們真正使用的區別

其實是在漢民族立場指導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或中國／美國等區分。在法理論述上，他們則多奉

開羅宣言及波茨坦宣言為圭臬，並以日本投降時承

諾接受波茨坦宣言為依據7。 

 但是，在高壓統治原則貫穿社會各領域，以

及「中華民國」在聯合國的地位還未受到挑戰的情

況下，統獨論述基本上只能在海外流傳，而難以在

台灣公開地成為社會溝通中的話題。但也正因為這

樣的背景，使得上述的觀察方式取得了可信度與影

響力，也使得統／獨這組區分進而與獨裁／民主、

現代／傳統、外來／鄉土等區分關連起來。從自由

中國（1960 因雷震組黨事件被勒令停刊）、文星

（1957.11-1965.12，於 62-65 引發中西文化論

戰）、大學雜誌（1968 創刊、1971 簽署國是諍言、

1973 改組土洋分裂）到保釣（1971）、台灣政論（1975

成立）、鄉土文學論戰(1977-78)及美麗島事件

（1979），乃至統獨論戰（1983-4）的發展，所呈

現出來的正是這幾組區分複雜的交錯。這幾組區分

就已經無法再用簡單的方式將它們等同起來。值得

注意的是，獨裁／民主隱然成為可以涵攝這幾組區

分的原則。換言之，在社會的溝通中，不論所使用

的區分是中國／西方、現代／傳統或鄉土／外來，

不論是站在西方、現代或鄉土等彼此不盡一致、乃

至矛盾的位置上，其隱涵批判國民黨（黨－政府－

國家）獨裁的立場則一致。這正反映了當時的結構

條件：在威權統治下，政治系統成為社會的中心，

控制了一切，因而也使得一切的問題歸到最後都可

以成為政治的問題，所對的不滿與異議最終都會匯

聚到對黨—政府—國家的抗議上。在這種一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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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政治化的情況下，政治上的分歧就如同寄生蟲

般貫穿到社會各個領域，從而成為其它系統在運作

時必須要考慮的差異。於是，原本藝術創作中的美

／醜原則可以為寫實主義／現代主義（並進而為批

判現實／美化現實）所取代；而經濟系統中的賺錢

／賠錢變成與特權／非特權、自由／管制等區分有

關。 

此外，我們可以從全盤西化的立場來批判國

民黨的中國道統，到主張鄉土立場，強調現實主義

這樣一個社會－文化演變的歷程中，觀察到本土／

外來這個區分的演變。在台灣國際地位的喪失及保

釣的衝擊下，出現了一個分流點：不滿國民黨懦

弱、獨裁者有的便轉而寄望中共這個強權來興國，

其它無從將熱情寄託於抽象、空虛的中國概念者，

則轉而關心他生活週遭具體的土地。於是原先在中

西文化論戰中被標舉為具有較高價值的「外來」這

一邊，在鄉土文學論戰中卻倒了過來，本土成了被

標舉的價值8，這促成了進一步以台灣自身為指涉

的對象與標準的傾向。從今天事後的觀點來看，除

了 1964 年彭明敏發表「台灣自救宣言」算是一個超

前的適應（preadvanced adaptation），在國民黨

的封鎖下，無法對接下來的社會溝通發生太大的影

響外，其它的事件在社會溝通中都有著傳播的效

果，並進而促成了使用中國／台灣、統／獨這兩組

區分。但由於統／獨差異具有強大的銜接能力9，

一旦出現後，它往往不是把以往的差異吸納進來，

就是取代或掩蓋掉以往的差異10。 

 

四 

 

 由於在國民黨法統神話下，中央民意代表只

採限額增補選的方式，使得透過選舉程序達成政權

更迭成為不可能，於是政治反對者中有人開始鼓吹

群眾路線，並以台灣人意識作為反體制動員的人民

主義策略。至此，統／獨論述正式在台灣登場，並

開始與民主／獨裁的競爭。然而，由於政治反對者

使用台灣人意識的重點在於動員，兼之在大眾媒體

的操弄下，統／獨差異所意涵的體制對決變得隱而

不彰，人們接收到的訊息反而是獨的教條論述：外

省人／本省人＝支配者／被支配者＝獨裁者／被壓

迫者。使得統／獨差異又被化回到省籍的差異去。

此外，在黨國式法西斯民族主義教育下，政治的範

疇向來就沒清楚地與文化的範疇區分開，以致於任

何政治上的反對都被解讀為文化上的分離，使得文

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糾纏不清。而早期台獨陣營以省

籍、血緣等因素台灣民族論判準的論述，恰恰提供

了統治政權攻擊的依據，因而限制了獨立論述的開

展。 

 更重要的是，隨著社會演化的進程，在中央

選舉成為常態，政權更替可以透過選舉達成後，獨

立的教條論述的弔詭愈形明顯。當區別國家的界限

竟然與劃分族群的界限相重疊時，其國家主張自然

只能成為其族群的主張，而不具有擴散的能力。也

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族群的語意興起了11。舊有的

省籍差異儘管並未消失，卻失去了以往無所不能的

銜接能力。在省籍二分的情況下，它所形塑的是一

種鬥爭的情境：要嘛選擇外省這一邊，要嘛站在本

省這一邊。這種二分的差異必然要求有個上下之

分，它只允許其中的一邊成為被肯定的價值。儘管

可以存在著「芋仔蕃薯」這種複合的情況，它卻始

終逼迫人們清楚地選擇立場，而且只能在對立且排

斥的兩邊中選擇某一邊。從二分的省籍差異到「多

元」的族群語意，所意涵的不只是二到多的轉變而

已，它同時有著多面向的意義。首先，原先緊繃的

鬥爭情境被轉化為競爭的情勢，結盟、合作與鬥爭

可以同時並存。同時，「國民國家」這種從政治身

份認定與政治社群建構來切入的新論述形式也出現

了。在族群的語意下，文化的向度與政治的面向開

始被分離開來。國民國家的進路一方面試圖迴避掉

使用「民族」這種措辭所造成的干擾，以政治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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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來界定系統（即國家）的界限。同時嘗試在國家

的區分之下，面對族群的問題，以創造出政治認同

的文化基礎。然而，由於它通常還是得依附在獨的

論述之下，而且在現實政治運作的時間節奏中，它

無法帶來明顯的利益12，因此目前仍沒有成為主要

的認知模式。政客們只是擷取了族群的措辭，以迴

避人們對他們正當性的質疑而已。 

相應地，在獨立論述開始傳播開來的情況

下，國民黨政權開始認知到無法再掩飾主張一個中

國即等同於承認中共對台灣的統治權這個統一論述

的弔詭，於是開始將統一論述加以轉型。原先被認

定為台獨同路人的中共，現在被引進來作為抑制台

獨論述的工具。原先由反共所界定的統一意涵，現

在為反台獨所取代。於是，基於所謂民族（而非國

家）大義的緣故，可以聯合中共打壓台獨。然而，

統一論述者亦深知人民對於中共的厭惡與恐懼，於

是開始強化台灣「獨立」存在的宣傳。換言之，在

知覺到人民現階段排斥一個中國論述的情況下，開

始在內部以隱晦的方式提倡二個中國的統一論述，

以吸納獨立的要求，同時保有原來主張獨一的勢

力。但是，這一切都仍停留在對內的宣傳上。在畏

懼主張兩個中國會觸怒中共的情況下，我們沒看到

過「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明白地主張過兩個中

國。就國家實際上成立最重要的條件在於對內支配

權的行使及對外獲得承認來看，這種兩個中國論述

的弔詭就很明顯了。它並非試圖在台灣獨立存在的

事實上爭取國際承認的支持，而只是作為安撫內部

以鞏固統治地位的手段而已。 

 

五 

 

 接下來，我們將開始正式地考察統／獨論述

中出現的弔詭，以及對各種解決弔詭的嘗試加以反

省。為了爭取選票，爭取支持，遮掩統／獨論述中

的弔詭，統／獨差異的使用者開始試圖把對立的一

方包含進來，而進行了跨越統／獨差異界限的動

作。於是乎我們會聽到，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中

華民國政府文宣），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立的國家

（李登輝語），一個統一的中國是未來的（辜振甫

語）；民進黨執政後，不必也不會宣佈台灣獨立（施

明德語），台灣事實上已經獨立（彭明敏語）等說

辭。但事實上，這只是把區別的界限往後推移，以

擴大自己涵攝的範圍而已，並沒有真地把區分的另

一面給包含進來。因為，它始終還是預設著對立的

一方。事實上，要真能作為一個整體而同時涵蓋兩

邊，只能跳到另一個層次（或者說，另一個區分）

上去才能達成。但是，這些試圖跨越的動作卻不是

沒有意義的。它一方面反映了台灣開始進行總統選

舉從威權到民主這個內部結構變化的事實，同時因

著這個變化而企求在國際中尋求新的承認空間。而

且它昭示了，統獨雙方的主張者開始嚴肅地面對存

在著另一邊這個事實，並試圖將之包含進來。 

 值此，我們必須反省因為使用統／獨這組差

異而自然會出現的弔詭。首先，統獨是互相預設

的，不論人們所標舉的是獨或統，它必然預設了另

外一邊。在運作上，它們因而也常常是互相依賴

的。不批判統，無以彰顯獨。同樣地，不表明獨的

危害，就無以讓人知道統的安定。但更根本的弔詭

在於，統／獨這組區分指涉的對象固然是國家，它

自己所在的層次卻是非國家。換言之，不論主張統

或獨，皆明白地表明目前自己的處境是非國家。它

要嘛透過獨立的程序來達成新國家的締造，要嘛藉

助統一來完成國家的建立。當這組差異只在台灣內

部使用時，它的破綻還不這麼明顯。但現在早已是

個世界社會了，國家是處於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

是不是一個國家，除了支配權這個最實際的因素

外，所取決的無非就只是國際的相互承認罷了。當

自己把自己標示為非國家時，別國自然也無法以國

家來對待。所以，目前的弔詭正出在，明知自己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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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國家，卻主張並要別人承認自己是個國家。

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立的國家，台灣不必宣佈獨立

等論調，皆是這一邏輯下的產物。然而，這些新的

提法（卻是舊的主權邏輯）雖然意識到上述論述上

的漏洞，卻沒有觀照到其它的破綻。 

就統的論述來看，它還是與中國糾扯不清，

並未真地跨到獨的這一邊來，也未提升到一個新的

層次去，最多只能做到現階段的兩個中國主張，靜

待未來的統一。它預設了透過經濟、文化的交流，

能做到對中共的「和平演變」。它沒有注意到政治

與經濟有不同的邏輯，即便經濟的發展真地能促成

了中國的民主化，它還是無法保證民主化後的中國

就會和平地對待台灣。更可能發生的情況反而是：

民主化後的中國政權，必須嚴肅地面對內部的民族

主義浪潮，並且會援引這股力量來正當化對台的高

壓（乃至軍事）手段。就主張台灣在法律上已經獨

立的新論述來看，它還是很難解釋，台灣何時獨立

的以及現存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定位為何。此外，如

果我們不採取歷史主權或先佔原則的說法的話，在

目前現有的法理論述中，我們還能主張什麼。因為

獨立論述所涉及的不只是肯定台灣在過去事實上獨

立存在而已，它還必須確保台灣繼續地獨立存在。

因此像釣魚台或南沙群島乃至金門、馬祖的問題，

如何在獨立論述中適當地加以解決，將是考驗新獨

立論述的關卡。如果人民的意願真的是我們最後得

以憑持的依據，那麼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可能找到一

組新的區分，將對立的一方統合進來。 

 這不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在資源版圖重

劃的時刻，人人競逐於鞏固既有勢力，而這往往卻

給了舊有的統／獨論述生存的空間。人們不必努力

去做出新的有意義的差異，或使統獨差異與其它的

差異有意義地銜接起來，而只要將這組差異再引入

它本身之中便足夠了：人們可以在統或獨之中再區

分出統與獨13 ，即所謂檢驗統／獨的純度。在此，

道德的溝通模式侵入到政治的場域來。人們永遠可

以先停下一切的爭議，而在內部要求檢查彼此的道

德純度，在外部釐清彼此的立場。因為賣台（或漢

奸）永遠是首先必須被考量的憂慮。在這樣的情況

下，切合事態的問題處理方式永遠無法出現。因為

在長久以來缺乏共識的情況下，雙方有的只是彼此

的不信任。 

 

六 

 

 其次，統獨本是個社會面向及事物面向的問

題，人們卻往往以時間面向的方式來加以解決。換

言之，本來所涉及的是要統一或要獨立的共識，以

及想要怎樣的制度與生活方式的問題，卻被人們轉

化成時間先後順序的問題，以致於推持現狀常常成

為民意調查中的多數意見，因為人們總可以理直氣

壯地說：未來不可知，因此還不到下決定的時候。

然而時間卻不是人們可以以這樣的方式凍結下來

的，而且本來就只有在事情發生前才有決策的問

題，等到事情發生後才做決定，所做的決定還是只

能對接下來的決定發生影響，而無法改變之前的決

定與事態。同時，時間面向的替代解決方式不必然

意謂著社會面向或事物面向上的解決。不決定表面

上未做決定、事實上卻以袖手旁觀、任由事態發展

的方式做出決定。於是我們看到，九七的時間點是

早可以預期的，通航、通商的問題是遲早要上檯面

的，但台灣卻遲遲毫無準備。在沒有共識的基礎

下，台灣只是一再地流失籌碼。等到問題發生時，

再相互地以統／獨的大旗來遮掩問題。統／獨這組

差異成了一切問題的避難所，人們不必在下面再開

展出任何細緻的區分：因為統／獨這個問題本身還

沒解決，所以與任何進一步的區分的銜接，都被視

為不必要的、不急迫的14。 

以時間來解決統／獨問題最明顯的弔詭，表

現在國統綱領中。一方面，它以未來的不可知來正

當化現在的不作為，同時卻又先設定好未來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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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態。擬想的未來一方面阻卻了當下的積極作為，

同時卻又規定了接下來的行動。它一方面基於未來

是不可知的而宣稱沒有統一的時間表，卻同時又設

想並規定了事情的發展順序（近程-中程-遠程）。

原先以未來的不可知為不做決策的藉囗，在此有了

巧妙的轉折。一方面因為未來是不可知的，所以我

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先做再說。「本來就存在著

風險」反成為事後正當化的依據，因而任何現在的

決策永遠可以迴避掉指責與責任的問題。另一方

面，卻以僵固設定的事態發展模式，相應地來指導

決策，彷彿不存在著風險一般。只要事態不是照此

發展，則一切的錯誤，皆來自於環境（中共），我

們根本不必自我反省，也不必努力去創造出對我們

有利的條件。於是乎，最大的弔詭出現了：我們只

能被人家牽著鼻子走。 

面對著這樣的情境，國民黨政府唯一的反應

無非就只是提出警告。於是乎我們聽到了要「戒急

用忍」，不要被中共「以商圍政」。但這只是以另

一個弔詭來掩蓋原有的弔詭而已，因為人們永遠無

從檢證警告的正確性。當所警告的情發生了，他可

以振振有辭地指責別人沒聽他的警告。若是所警告

的事沒發生，他告訴你該慶幸他事前提出了警告。

總而言之，你始終得感謝他的英明，儘管他事實上

什麼也沒做，只是做做嘴巴運動罷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畏懼或驚慌的問題。中

國在總統大選的軍事演習固然相當程度上促成了台

灣／中國這組差異的強化-因為它讓台灣人民意識

到中國與台灣的差異；但它卻也讓我們看到，在台

灣，以畏懼或驚慌的方式來溝通是常見的反應方

式。而這絕不是簡單地透過斥責或解說就可以化解

的。畏懼永遠是具有正當性的，而且是無可檢驗和

取代的。你無法透過自己的不畏懼來化解別人的畏

懼，也無從懷疑或批評別人的畏懼。恐懼並不需要

一個真實存在讓人感到恐懼的東西，只要你感到恐

懼，它就真實地存在著。因而中共不必真有什麼軍

事行動，只要製造出關於軍事行動的消息，它就可

以達成製造出恐懼的效果。這既達成它意圖威嚇的

效果，又可避免國際的指責，對它而言，實在是便

宜又實惠的工具。而且在大眾傳播媒體的過度報導

下，恐懼將成為可傳染的，可以想像，它傳播的速

度將遠超過軍事行動本身。 

值得擔心的是，這種畏懼或驚慌正是暴力滋

生的溫床，因為這時人們會把時間節奏視為異常急

迫，而使得強制成為受偏愛的選項。於是法西斯式

的熱情就在疑懼不安的心態下得到發揮的空間。這

種新的壓迫既未能消滅掉原先的畏懼，也不能取代

它，反而只是造成雙重的畏懼：原先的畏懼加上對

新增壓迫的畏懼15。期待以卡理斯瑪領袖一句「安

啦！」便想化解掉這種畏懼，顯然是阿Q式的天真。

想透過軍事資訊的透明化來安撫人心，卻面對著一

個兩難：人們知道愈多的細節，反而有愈多的機會

造成恐懼，因為現在他可以對每個細節懷疑，並進

而感到恐懼。或許，透過決心與意志所帶來的確定

性可以化解掉部分的恐懼。問題是，如何能讓人們

有決心與意志？讓人們清楚地意識到抵抗與不抵抗

所付出的代價是一樣的，或許有助於決心的形成。

然而，這畢竟只能是個人的抉擇，如何讓人在不受

強迫的情況下形成這樣的決心，應是我們要面對的

難題。 

 

                                                 
註釋 
1 至於像林爽文、朱一貴事件，基本上還與統／獨

這組區分無涉。因為就當時的語意來說，所指涉的

頂多是改朝換代，另建一個帝國（或朝代），而與

建立一個「獨立的」國家無關。 
2 從這個角度來看，體制內／體制外或者與日合作

／反抗日本這組差異就不能被確切地涵蓋。如此一

來，自然會喪失很多其它的東西。附帶一提的是，

絕大多數明白標舉獨立立場的團體都設立於中國大

陸，只有兩個設於東京。真正在島內活動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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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不乏民族獨立的論調，卻少有以之明示為團體

立場者。 
3 這時，一個近代意義下的「中國」的確成立了，

但卻是在台灣並未參與的情況下成立的。因而這種

獨立服務於統一的現象，本質上仍是植基於漢民族

這種文化性的脈絡，而非「國家」這個政治的脈絡。 
4 這意指這種新的看待事情的方式取得了獨立於以

往附屬在中國之下的地緣及血緣的區別方式。分類

械鬥的概念正表明了之前缺乏這種整體性的概念。

儘管今人的研究早已表明，分類的原則有從附屬於

中國之下的判準轉移到以台灣本地的社會及地緣關

係為主的現象，但這並未造成一種新的可能性。台

灣人這個概念的出現才算一種新的可能性，而這卻

是在與日本人相對照的情況下才產生的。 
5 例如以往台北缺糧，台南卻有餘糧，其運送的方

式並非直接從台南運到台北，而是先運到廈門或福

州，再運到台北。除了這種經濟圈（或市場）的改

變外，其它領域中或也可發現此種轉變。 
6 眷村是最為人所知的人為建構。政治領域中的不

平等更是早為人所熟知，毋庸在此列舉。經濟領域

中的差異近來也已為學術界所論題化，例如參見林

忠正、林鶴玲。至於其它社會文化領域中的差異，

亦早已為文學創作中履見不鮮的議題，於此不擬羅

列。必須再次提醒的是，省籍這組區分固然與統獨

有關，但並不能等同視之。 
7 關於統獨論述在法理上的弔詭，請參見黃昭元的

整理：「二次大戰後台灣的國際法地位」，載於月

旦法學雜誌第九期，1996。 
8 有趣的是，不論採取的立場是統是獨，現在都是

站在本土這一邊。獨的陣營以標舉本土價值為榮，

統的陣營則以關心平民百姓的人道主義與現實主義

自許。 
9 由於國家的建立攸關許多功能系統的運作（如經

濟系統的貨幣，教育系統的國民教育，法律系統的

法律認定），使得在國家定位尚不清楚的時候，統

／獨爭議得以寄生於各個系統而具有強大的銜接能

力。所以儘管經濟主要考慮的事項在於獲利與否，

卻可以因關稅、國家安全等種種理由使得統獨經過

政治系統的激擾，同樣地侵入到經濟系統中成為一

組運作上的差異。而且，它的抽象性也使得它具有

廣泛的涵蓋面，因而得以很容易地銜接上其它的差

異，以致於可以廣泛地被使用。無論是作為論據的

理由，歸因的原則，或是懷疑的動機，它往往都可

以在社會中獲得可信度，就好比發展衛星的科技爭

議都可以因著所謂省籍色彩而和統獨差異扯上關

係。 
10 吸納在這裡指的是，從統／獨這組區分出發，重

新詮釋以往的歷史。於是本來未必具有關連性的事

件，現在取得了因果上的相關性。鄉土／外來的差

異銜接上了統／獨的差異。或是像台灣民主國的成

立被解釋為台灣獨立的第一次嘗試。取代或掩蓋指

的是以往的區分喪失了重要性。人們以統／獨的差

異涵攝了其它的差異。 
11 在此筆者不擬參與討論，到底台灣有幾個族群，

還是四大族群的分法較進步，或是四個、十二、

三、四個族群的分法較進步。筆者只想指出，省籍

區分措辭的衰退，與族群措辭興起的關連。 
12 某個程度上，這是與現行多選區複數席次的選舉

制度有關。然而更根本的是，政治必然只會依著自

己的運作邏輯走。只要人們依然採用省籍的觀察模

式，光是選舉制度的改變就無法完全改變現況。而

且，如果族群的界限又像省籍界限一樣，跟政治

的、經濟的界限重疊在一起時，它並沒有真地解決

問題。 
13 所謂台獨、獨台的區分也可視為是這一組差異的

再進入所造成的。 
14 就好像要到釣魚台爭議再度發生，人們才會意識

到原來得在領海法或海洋法中做出規定，才能據以

與外國交涉，處理這個問題。 
15 這也是所謂福佬沙文主義或台獨法西斯主義之所

以被人重視的原因。 

 

                                             

Biele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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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林佳和 

1. 

在觀察與描述一複雜社會的發展及運作，並企圖找

尋一具有一體性意義之理解社會模式的知識軌跡

中，系統理論的確有它獨到之處，藉著功能系統—

環境、溝通—運作、符碼—綱領、差異—自我觀

察—自我描述等結構要素及活動，它開啟了理解繁

複社會生活之所以開展及運行的一扇工具之門。就

這個意義下，一個以〝統／獨〞之俗用描述語言所

建基起來的臺灣史之縱與橫（即便只在一有限的層

次及密度）的觀察中，在方法上納入系統論的模

式，比如說這篇文章的〝差異—自我觀察／描述〞

的運用，特別是在對政治系統參與人運用此差異組

來溝通，進行以〝政治權力〞為符碼的系統運作（文

章三四五），就一個技術性的分析層次來說，便存

在著它的價值，起碼，熟悉臺灣這一段歷史脈絡的

我們,無疑能藉著如此的分析模式重整繁複的歷史線

索。 

有趣的是，在系統理論之批評者眼中，系統理論最

忽視的主體或主體行為，以及欠缺經驗研究及分析

之瑕疵，這篇文章中反而都有不錯的處理（看看文

章二—日據時代以及三—獨的教條論述，或五一開

頭的政治統獨光譜表便知）。再者，在系統論中幾

乎不會去碰觸的〝利益狀態／力的關係〞問題，本

文卻在不時出現系統理論術語的同時，不但必須去

交待，反而正在許多論述關連中成為主軸！因此，

假如再將作者第一段開頭的引言（強調〝區分〞的

預設）考慮進去，評論者就不得不說，這篇文章中

對系統理論的運用，無疑的必須擺在一相當初步

的，接近工具技術性質的層次去理解。文章中即便

有比較進一步的處理（如註釋 9 以及五第三段中的

政經系統），其實都不為主要的論述範圍及目的所

涵蓋，它的描述深度及規模，原則上都是可以忽

視。假如評論者這樣的理解正確的話，那麼許多可

能屬於對系統理論本身的質疑及不同意見，如前述

的利益／力，或純理論的國家的分析（不論國家等

同於政治系統(如 Willke)，或作為其一體性描述作

用的基底(Luhmann)），都可以排除在對本文評論的

範圍之外。這裡顯然不是適當的討論空間。 

2. 

在一些文章中談到的問題或作者的處理中，這裡想

簡單提出幾點來討論；限於篇幅，可能只能有淪於

化約的問題提示。順帶一提的是，許多爭點的提出

並不等同於對這篇文章論述周延性的挑戰。 

A. 
作者似隱含找尋另一組替代〝統／獨〞差異之企圖；

令人不解的是，在一定的國家組織目標的追求上，

統獨指涉再清楚也不過（要或不要跟中國統一）。

政客們基於一定目的的任意操作，並不能作為找尋

替代的理由，它毋寧是一理想的公共性及意見／意

志形成程序存在與否的問題。 

B. 
在系統理論的制式理解中，一個複雜（或說：現代

化）社會中的國家／政治系統，將不再是社會系統

的中心；作者在區分臺灣威權／後威權時代的政治

氣候中，亦使用了這樣的理解。但臺灣的統／獨論

述經驗告訴了我們，系統論對政治系統、或至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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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處理，顯然仍有欠缺，作者文章中的一些論述

反而證明了這一點。 

C. 
在政治系統中的統獨溝通，作者有很好的討論及批

評（文章四、五）。但是關於資本的介入，不論應

將之在理論上作如何的處理（政治系統的環境或其

他），很可惜的，作者很少碰觸，而顯然我們從最

素樸的生活經驗（台商／以商圍政／西進等等）都

能夠清楚的知道，忽視它無疑是一項錯誤。令人好

奇的是，不知這樣的處理選擇是偶然，或是系統理

論的必要模式﹖ 

D. 
作者在文章五—第二段談到了統獨差異的弔詭，也

就是「…指涉的對象固然是國家，它自己所在的層

次卻是非國家…」，並在後面批判了臺灣一些主權

主張在國際承認上碰到的困局（〝明知自己不是一

個國家，卻主張並要別人承認自己是個國家〞）。

評論者的看法是，後面的批評絕對正確，但實在與

前面的弔詭沒有關係，進一步的說，前面根本就不

是統獨的弔詭！不論怎麼操作，統／獨的指涉正是

國家（必須忽略一些不正確的例外），並沒有什麼

所在層次非國家的問題。從語意上來分析，承認自

己某一種非國家的狀態，可能是進一步主張要統或

獨的前階段，或甚至邏輯上的前提（其實不盡然），

但這跟所在的層次變為非國家，顯然是不同的兩件

事。換言之，弔詭之為弔詭，並不出在統／獨差異

身上，也就是不可能在政治系統的溝通中找到答案

或根源。 

(Br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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